附件1
广西医科大学全委会、常委会议题收集流程图
 SHAPE  \* MERGEFORMAT 



（常委会议题）


发给：


党委书记、副书记、常委





组织部（有人事议题时发给人事处）





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





干部人事议题


由组织部提出议题





党委书记审签同意上会








党办行政科





常委、党口部门（党办、组织部、宣传部、统战部、纪委、学工部、团委、工会、马克思主义学院等）提出议题








校长办公会研究审议后提出的重大事项、重要工作





党办








党办主任初核





（全委会议题）


发给：


党委书记、副书记、常委


党委委员、


党口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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